三门峡市实验高中

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为加强会计档案管理，有效保护和利用会计档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会计档案范围：我校会计档案是指单位在进行会计核算等过程中接收或形成的，记录和反映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等各种形式的会计资料。包括会计凭证、会计帐薄、财务会计报告、其他会计资料等以及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电子会计档案。

第二条：财务室设立档案室，并指定专人管理会计档案。档案管理员负责日常会计档案的整理、装订、保管、利用和移交工作。

第三条：会计档案整理、装订和装盒要求

会计凭证按日期和流水编号排列，要求整齐美观，加封面、封底装订成册，会计凭证装订封面上注明单位名称、日期、凭证种类、起止编号、档案号、装订人等。

会计账簿按帐薄页数连续编号，按月或年度分类后加封面、封底装订成册，会计账簿装订封面上写明单位名称，帐薄名称、年度、档案号、装订人、经办日期等。

会计凭证归入凭证盒，并在会计凭证盒盒脊注明档案名称、时间、卷宗号（年份-档案类型-编号）。

第四条：当年形成的会计档案在会计年度终了后，可由财务处临时保管一年，再移交档案室。

第五条：会计档案的移交管理

财务处编制会计档案移交清册，列明应当移交的会计档案名称、卷号、册数、起止年度、档案编号等信息。

移交会计档案时交接双方应当按照会计档案移交清册所列项逐项交接，移交完毕后，交接双方经办人和监交人应当在会计档案移交清册上签名或盖章。

移交的会计档案为电子会计档案的，应当将电子会计档案及其元数据一并移交，且文件格式符合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六条：会计档案的利用

会计档案查阅需经财务部门相关领导同意审批后方可按照有关规定提供查阅。查阅档案人员须说明所查内容及用途。

校内教职工查阅本校会计档案需持部门领导签字同意的查档证明，交财务部门领导签字同意后查阅；校内教职工查阅有关本人的会计档案，需说明用途报财务部门领导同意审批后查阅。

校内部门出于审计、取证等需要查档，通过财务部门领导指定人员查阅。

外单位出于审计、取证等需要查档，需持单位开具的相关证明及查阅人有效身份证件，报学校办公室及财务部门相关领导审批。

凡查阅会计档案均需如实填写《会计档案查阅登记薄》，查档完毕后档案管理员将有关查档证明材料粘贴登记簿内。

会计档案不得借出，如情况特殊，经财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提供复印或摘抄，全程档案管理员不得离开。

严守会计档案机密，查阅会计档案时，只允许在指定范围内查阅，不得翻阅与允许查阅内容无关的档案，凡不宜公开内容的档案，不得随意传阅、复印、传播、扩散。

第七条：会计档案的销毁

学校定期对已到保管期限的会计档案进行鉴定，经鉴定仍需保存的会计档案重新划定保管期限继续保管，经鉴定确无保存价值的会计档案可以销毁。会计档案鉴定工作由学校组织鉴定工作小组，出具会计档案鉴定意见书。对于经鉴定可以销毁的会计档案要编制会计档案销毁清册，列明拟销毁会计档案的名称、卷号、册数、起止年度、档案编号、应保管年限、已保管期限和销毁时间等内容。相关领导及人员在会计档案销毁清册上签署意见，销毁时要安排监销人，监销人要对销毁的会计档案清点核对，并在销毁清册上签名或盖章。

